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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问题编号：问题1
问题表述：张掖市一些部门和县区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上仍有不足。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够牢，抓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还不够，一些项目审批不严、监管不力，未批先建、违规取水、违规占地问题仍有发生。走访问询发现，有的部门和县区存在“等靠要”思想，存在强调历史欠账多、环境基础设施差、干旱少雨等客观因素，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仍有不足。
整改目标：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显著增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依法 行政全面加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 推进。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张掖市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中确定的责任部门、单位
整改情况：
1.将中央和省、市有关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列入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内容，开展专题学习86次、交流研讨3轮次，举办“奋进高台大讲堂”专题讲座和全县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培训班，培训党员领导干部7期658人。
2.将生态环保工作内容纳入县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县委重点工作、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大活动清单一体推进落实，召开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会议5次，印发《高台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度重点任务台账》《高台县2025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方案》等文件。
3.深入开展7项活动和3项集中整治行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打造新时代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新标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和制度措施，建立健全“1+9”监督贯通协调机制，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围绕生活垃圾处置、建筑垃圾收集等十项重点，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
4.制定《高台县党政履责季度考评及结果运用办法（试行）》等考核办法，县级领导常态化深入镇村调研生态环保工作，按期上报高台县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党政主体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县政府门户网站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生态环保事项内容。
5.下发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告知提醒函9期、提醒函2期，按照省纪委监委问责意见，责任部门上报书面检查报告。
6.印发《高台县进一步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宣讲宣传工作方案》，县级领导深入基层开展宣讲32场2560人次，县委讲师团开展专题宣讲23场次2495人次，策划举办“节水中国行·高台”等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县委宣传部和县融媒体中心刊发各类报道、新闻、视频1063条，推送手机短信15万条。
整改结论：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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